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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疫情防控期间住院就医
学习生活健康指南

为落实国家发布的学校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技术方案，支持学校封闭式管理、
常态化防控和应急性处置，引导学生安
全学习、健康生活，健康教育专家为学生
疫情防控期间住院就医学习生活提出以
下建议。

一、新冠病毒不可怕，及时治疗有办法
正确认识住院就医是治疗新冠病毒

肺炎的重要举措，是疾病得到治愈和恢
复健康的有效办法。遵守医院管理规
定，仅在医院指定区域内活动。

二、传播多经呼吸道，个人卫生很重要
新冠病毒多经呼吸道传播，尽量减

少与他人接触，与他人接触时必须规范
佩戴口罩。讲究个人卫生，餐具、毛巾等
生活用品单独使用，保持居住隔离病房
的清洁卫生。

三、自觉配合做检查，主动报告新状况
积极配合医院开展健康监测，及时

主动报告健康状况，配合做好流行病学
调查和诊疗护理。

四、遇到心情不太好，及时请人来辅导
加强自我心理调适，保持积极乐观

心态。当心情不好特别是伴随焦虑、困
惑或不良情绪时，及时主动向家人、朋
友、老师或医学专业人员反映，接受心理
辅导帮助。

五、锻炼睡眠多饮水，配合治疗效果好
根据自身状况，在医务人员的指

导下坚持适宜的锻炼。配合医院治疗，保证充足睡
眠，劳逸结合，减少久坐。保持合理作息、均衡营养、
充足饮水。

六、学业健康两不误，抗疫筑牢成长路
根据病情量力而行参加线上学习。学习红色经典、

抗疫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提升思想境界，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增强战胜疫情信心。

七、决心信心加耐心，共克时艰靠同心
耐心等待出院通知，出院后严格遵守出院指导，在有

关部门、医院、学校和家庭共同努力下做好出院后的康
复、健康观察，做好返校复学准备。 （来源：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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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疫情防控期间，哪些行为
会触犯法律？会面临什么法律责任？据中国警察网的
消息，警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以下 30 种疫情防控违
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一定要了解。

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社会管理秩序行为

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超市、菜市场、酒
店等公共场所，拒不配合管理人员劝导佩戴口罩的。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
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
病防治罪。

2. 出入小区、超市、菜市场、酒店等有关场所，拒不
配合健康信息核查，拒绝配合身份登记规定的。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3. 封控、封闭小区的居民拒不配合封控管理，违反
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规定，擅自外出、聚集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将处以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
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违
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4. 经过疫情防控卡点的车辆和人员，以冲卡或者
其他方法，拒不配合、接受卡点工作人员检查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5. 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不参加统一组织的
核酸检测的。

违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五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
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将
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
究刑事责任。

6. 健康码为黄码、红码的人员，不按照规定居家健
康监测或者集中隔离观察的。

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
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7. 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尤其是重点地区旅居
史)、隐瞒与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相关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
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
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8. 拒绝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展的疫情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
条相关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
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开展疫情调查工作的，可能涉嫌
违反《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构成妨害公务罪。

9. 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
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0. 集中隔离结束后，不按照规定接受健康监测和
管理，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1. 疫情防控期间，在家庭住所开设棋牌档、麻将
室，违规售卖感冒发热药品等。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
行政处罚。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

12.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违反规定外出参加打牌、
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
隐瞒病情、瞒报行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3. 伪造、变造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使用
他人健康码、行程码或采取其他方式隐瞒行程、活动轨
迹，骗取有关人员信任，出行出访、进入公共场所，引起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
行政处罚。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4. 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施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15. 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毒
工作，经劝阻无效的。

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
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
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
公务的人员)依法开展疫情调查工作的，可能涉嫌违反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构成妨害公务罪。
（来源：中国警察网）

疫情防控期间，这30种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上）

参加大规模核酸检测，需要注意什么？
核酸检测前：建议两小时内最好不吃东西，提前

30 分钟不喝水、不饮酒、不吃口香糖，避免采样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呕吐、反胃等表现。

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自觉有序排队，不要

与人闲谈。
检测过程中：避免触碰检测台上的物品，不要把

手机、身份证、钥匙等个人物品放在台面上。
无论是鼻拭子还是口咽拭子，都要配合医务人员

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动作，避免交叉感染。
核酸检测后：戴好口罩立刻离开，不要在采样点逗

留太长时间。
不要在采样点丢弃废弃物，采样后要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做好手卫生。 （来源：健康中国）

你今天做核酸检测了吗？这些注意事项一定要知道！

专家提醒，网上流传的“核酸检测时把口罩往上
推只露出嘴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核酸检测是必须暴露嘴巴的，嘴巴暴露后
在密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不规范包裹住鼻部，没有
太大实际意义。其次在用手把口罩往上推的过程中，
有可能造成手或者面部的皮肤接触到口罩的外部，让
受到污染的口罩外部接触到自身皮肤，所以不建议在
核酸检测中采取这种方式。”

专家建议，如果必须摘掉口罩，比如核酸检测时，
摘口罩时应该抓住耳带解下口罩，手避免接触口罩外
面。妥善保存摘下的口罩，避免污染口罩内面，检测
结束后及时佩戴，如有触碰或污染口罩内面，请及时
更换新的口罩。 （来源：江苏新闻）

核酸检测时“把口罩往上推只露出嘴巴”？这种做法不可取

奥密克戎毒株既表现为下呼吸道的感染，又表现为
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
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而且对周围环境的物体表面污
染比较大。

一般来说，物体表面污染造成人感染的风险是比较
小的，但是如果我们反复多次接触，又不注意手卫生，不
注意个人防护，它的感染风险就会明显加大。

通常情况下，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有：通
过近距离飞沫造成传播；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
面，在手没有进行消毒处理或者清洗的情况下又接触到
了口、鼻、眼等黏膜部位，这时容易造成感染。

因此，手卫生是新冠肺炎防控的一个主要的措施。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日常生活当中应对快件包裹进行

消毒处理以后再打开。平时一定要坚持手卫生，减少因污染
的物体表面而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 （来源：健康中国）

“物传人”的概率有多大？关键是做好手卫生！

近期，浙江宁波、山东枣庄发生疑因气溶胶传播导
致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什么是“气溶胶传播”？
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有三个：飞沫和密切接触、气溶

胶和病毒污染的物品。
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此前解读，特别是在

室内，通风不畅的狭小空间，如果有感染者病人咳嗽、打
喷嚏，除了大颗粒的呼吸道飞沫以外，还会形成非常细
小的呼吸道分泌物颗粒，可以在空气中悬停，其他人吸
入，就可以导致感染。

宁波疾控解读：相较于一般的空气传播来说，气溶
胶能悬浮得更久、飘得更远。就好比走在路上闻到烟
味，但身边明明没有人，这就是烟草燃烧后形成的几百
纳米左右的气溶胶颗粒。

近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最新的第九版
诊疗方案明确，在相对密闭的空间是可以出现气溶胶传
播的，这也是奥密克戎传染性强、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如何减少因气溶胶传播导致感染的风险？
王贵强表示，在相对密闭的空间，一定要戴好口罩，

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减少聚集，多通风，来减少气溶胶传
播的风险。 （来源：新华网）

如何避免“气溶胶传播”？专家提醒

1.做防护
收取快递时，应准备好消毒用品，并佩戴口罩和

手套。
2.少接触
尽量将快递放至固定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

要当面签收，应与派送人员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3.消包装
尽可能在户外通风处拆件，用含氯消毒剂或医用

酒精对外包装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作用一段时间
后，再开启外包装。同时对内包装表面及物品本身消
毒，不能消毒的物品需放置3天以上再使用。

4.清手部
处理完包裹后，应及时摘下手套，按照“六步洗手

法”认真揉搓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和鼻。
特别提醒：拆除的快递包装物应按生活垃圾分类

要求及时妥善处理，不宜带回家。 （来源：人民网）

疫情期间如何安全收取快递？


